
 

 

 

燃油附加费  

 
 
燃油附加费是按货物的运费乘以燃油附加费之百分比*计算。燃油附加费适用于： 
 香港出口至中国大陆、澳门及台湾的快件； 
 澳门出口至中国大陆、香港及台湾的快件； 

 台湾出口至中国大陆、香港及澳门的快件。 
 
 
同时，我们为客户提供以下优惠**： 
 2.5 公斤或以下文件类快件一律豁免燃油附加费； 
 香港本地件、澳门本地件豁免燃油附加费； 
 国际件(香港/澳门出口价目表 F 至 I 区)豁免燃油附加费。 
 
 
客户可于下表查阅燃油附加费百分比： 
 

生效期 燃油附加费 

2015 年 9 月 8% 

2015 年 8 月 8% 

 
 
运算例子： 
运费为港币 61 元，而该月燃油附加费是 8%，燃油附加费之计算方法如下： 
HKD61 x 8% = HKD4.88 
因小数点后按四舍五入进位，所以燃油附加费便是港币 5 元。 
 
 
如有任何疑问，欢迎致电客户服务热线(852) 2730 0273(香港) 或 (853) 2873 7373(澳门)。 

 

 

顺丰速运保留更改燃油附加费的权力，而无须另行通知。附加费金额及适用期限将由顺丰速运全权厘定。 

 

 

* 燃油附加费百份比以顺丰速运官网最新公布为准。 

** 顺丰速运保留最终更改或终止有关优惠及优惠期之决定权。 

 

 


